
 

  

 

 

 

 

 

                    主日崇拜程序 2025年 6月 22日 

台語禮拜（第一場-上午九點） 
證  道：沈錦秀 主任 
司  會：彭家富 長老 
司  琴：陳士芸 執事 
小提琴：黃東瀛 執事 

得勝者主日 

華語禮拜(第二場-上午十一點)       
證  道：沈錦秀 主任 
司  會：黃騰億 執事 
司  琴：黎憶蘭 姊妹 

 (奏樂)  1.向我的神獻上感謝 

2.勇敢走出去 

3.我們的神 

 

司 會  ··························  宣 召 拉法樂團 

會 眾  ······· 第 307首 ·······   聖 詩  

會 眾  ····· （使徒信經） ····   信仰告白  ····· （使徒信經） ····  會 眾 

司 會  ······· 第 34 篇 ·······   啟 應  ········ 第 34 篇 ·······  司 會 

司 會  ·······················  祈 禱  ························  司 會 

司 會 
以弗所書 

6 章 10~20 節 
(和274頁，台漢223頁) 

聖 經 
以弗所書 

6 章 10~20 節 
(和274頁) 

司 會 

聖 歌 隊  ···· 主我獻全心互祢 ···  讚 美   

沈錦秀主任  ··· 《勇敢站立！》 ···  證 道  ···· 《勇敢站立！》 ···  沈錦秀主任 

會 眾 求主將祢的話刻住在我心 回 應 詩  ········ 活出愛 ······  
得勝者團契 
橄欖葉小組 

會 眾  ········· 第 541首 ··········     
★ 柯 明 緯 
   趙 美 珠 

 ······ 此時阮到你聖殿 ···   奉 獻  ······ 一切全獻上 ·····  
★ 劉 泰 山 
賴 和 儀 

司 會  ·························  報 告  ························  司 會 

吳富仁牧師  ·························  介紹代禱  ························  吳富仁牧師 

會 眾  ······· 第 388首 ·······  頌 榮  ······· 第 388首 ·······  會 眾 

吳富仁牧師  ······· （阿們頌） ······  祝 禱 ······ （阿們頌） ·····  吳富仁牧師 

聖 歌 隊  ······ 平安與你同行 ····  祝 歌   

會 眾  ·······················  殿樂默禱  ························   會 眾 

司 會  ························  平 安 禮  ·······················  司 會 

金 句：(台)著穿上帝全副的戰甲，互恁會徛在來抵敵魔鬼諸個詭計。 

 (華)要穿戴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以弗所書 6章 11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桃園教會週報
激勵信仰生命  邁向家園豐盛 

140 週年     NO.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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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聚會/教育部課程 人

數 班別 時間 課程內容 授課老師 地點 

國 小 班 
日06/22 10:30 忍耐 

各班老師 9樓主日學 17 
日06/29 10:30 恩慈 

幼 兒 A 班 
幼 兒 B 班 

日06/22 10:30 要愛鄰舍 
冠 妃 9樓主日學 6 

日06/29 10:30 以色列百姓與十誡 

國 中 班 
日06/22 10:30 互動研經教材 5-戰勝死亡毒鉤 

彭 家 富 702教室 -- 
日06/29 10:30 互動研經教材 5-升天前的顯現 

成人查經班 
日07/06 09:00 

約翰福音 陳 祖 德 701教室 -- 
日07/13 09:00 

進深課程 
信仰造就班 

日07/06 12:30 
基督論 陳 祖 德 702教室 -- 

日07/13 12:30  

六月份值週長執：李振益、賴建益(台)黃騰億(華) 

服事內容 6月 22 日 6月 29 日 
前週聚會統計 

場 次 第一場 第二場 第一場 第二場 

時 間 台語 9:00 華語 11:00 台語 9:00 華語 11:00 聚會 實體 線上 奉獻 

講道人員 得勝者-沈錦秀主任 吳富仁牧師 台語 142 18 16,968 

司 會 彭家富 黃騰億 穆桂瑛 陳士芸 華語 66 5 3,651 

司 獻 
★柯明緯 
趙美珠 

★劉泰山 
賴和儀 

★蘇怡玲 
尹立芳 

★陳伯延 
余明月 

兒童 43 -- 280 

合計 251 23 20,899 

獻 詩 聖歌隊 
拉法樂團 

得勝者.橄欖葉 
聖歌隊 橄欖葉小組 下主日講道信息 

司 琴 陳士芸 黎憶蘭 陳怡亨 黎卓玲 題目：作義的奴僕 

經文：羅 6:15~23 

聖詩：165、587、389 

啟應：4 

宣召：詩 25:12~13 

招 待 黃碧霞 鄧國傑 林武雄 陳線玲 

攝影音控 宋繼唐 陳皿柔 林富祥 張允愛 

投 影 片 鄭羽彤 林  柝 李政育 黃悅詩 

主廚/洗菜 李振忠 夫婦團契 李振忠 中正/縣府 

插 花 王淑芳 王一倩 

週間聚會 

團 契 時 間 內 容 及 地 點 主 理 者 前週 
聚會人數 

社 青團契 六 06/28 19:00 聚餐 蔡 乃 平 6 

學 青團契 
六 06/28 19:00 拉法樂團 

張 允 愛 
-- 

少 年團契 林 柝 

聖 歌 隊 
日 08:10-08:40 
日 11:00-12:30 詩歌練唱 黃 東 瀛 21 

松 年團契 日 07/06 10:30 分享/701室 許 忠 勇 -- 

婦 女團契 不定期聚會 蘇 怡 玲 -- 

夫 婦團契 不定期聚會 黃 約 瑟 -- 

桌 球 社 六 14:00 六樓副堂 彭 聖 峯 10 

慕神查經班 四 06/26 20:00 歷代志下(一)南國的君王  陳 美 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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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聚會表 

組名 小組長 時間 地點 人數 

恩慈小組 尹立芳、盧敏珍 每週二 晚上 8:00 線上聚會 4 

真理小組 王浩傑、邱慧玲 每週三 晚上 8:00 線上聚會 4 

溫馨小組 莊淑麗、吳傳興 每週三 晚上 8:00 線上聚會 5 

幔內 RPG禱告小組 張春燕 每週三 晚上 8:30 線上禱告會 5 

真愛小組 陳維明、吳秋虹 每週五 晚上 8:00 線上聚會  

愛加倍小組 陳怡亨、任珍妮 每週五 晚上 8:00 線上聚會 4 

明恩小組 王明仁、梁鈴雄 每週六 晚上 7:00 明恩公司  

心眼光小組 黃文正、黃傳郡 每週日 上午 10:30 2樓新眼光 18 

盼望小組 李慶彰、陳瑞香、邱美玉 每週日 上午 10:30 教會 201室 12 

迦勒小組 吳傳興、林武雄、楊灼華 每週日 上午 10:30 教會 701室 21 

保羅小組 劉闊輝 每週日 上午 10:30 教會 703室 11 

白話字小組 許忠勇 每週日 上午 10:30 六樓辦公室  

橄欖葉小組 黃學謙、黎卓玲 每兩週週日 上午 10:00 教會 800室  

山鶯小組 李振益、簡秀祝 週六不定期探訪、電話關懷  

蒙恩小組 簡秀祝、王淑芳、朱美玲 不定期聚會分享  
 

06/15 主日奉獻明細 

一、月定奉獻 

     計 15 人次 

 

二、感恩奉獻 

     計 16 人次 

 

三、其他 

     計 5 人次 

 

【如需查詢奉獻明細，請洽教會辦公室】  

歡迎使用 

信用卡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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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報告 

❖本主日(06/22) 

1. 【得勝者主日】歡迎得勝者教育協會課發部沈錦秀主任至本會請安報告， 

請為其事工關心代禱、奉獻。 

❖下主日(06/29) 

1. 【財務部會】於中午 12:30在 701室召開，請部員出席參會。 

2. 【傳道部會】於下午 1:00在 701室召開，請部員出席參會。 

❖教會消息 

1. 【得勝者團契舉辦成長課程】 
主題：成人情緒 
講師：得勝者教育協會專案部-陳馥綺主任(情緒管理及成人情緒系列課程講師) 
時間：7月 27日(日)13:00~14:30 
對象：教會弟兄姊妹，歡迎參加！ 

2. 【夏季學校資源募集】為籌備今年的夏季學校活動，邀請會友一同參與及支持， 

目前需要募集以下物資：○1乾淨的紙箱 ○2報紙 ○3塑膠瓶蓋 

請將物資放置於教會 4、6、7、9 樓的回收處，報紙與瓶蓋請投入現場設置的專用

小盒子中（有標示）。 

3.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勵學金名單如下，未領取的請於 6/29 前至辦公室簽名領取。 

研究所：曹孟軒 

大專：賴和儀、張允愛、賴和謙 

國中：許聖傑、吳奕婕、廖先智、賴雨果、張詠希、張承希 

國小：陳以諾、廖先喬、黃宥佳、黃可忻、陳以昕、吳奕晨、陳以柔、鄭可承 

黃晴妍、黃思明、許聖文、鄭亘佑、吳以信、賴知果、廖先惠、林詩恩 

林詩唯 

4. 7-9 月新眼光《抬起頭仰望主》歡迎至辦公室外領取。 

5. 【2025年桃園教會暑期音樂營】 

活動時間：8/4(一)~8/7(四) 08:30~16:30，8/9(六)10:00 成果發表會 
活動地點：桃園長老教會 
課程種類：兒童合唱(30位)、小提琴(15位)、大提琴(12 位)、成人合唱 
招生對象：兒童合唱：國小一年級以上，器樂：暑假小二升小三以上 
費用：每人 3,000元 (租借樂器需自費) 
成人合唱團：每人 1,000 元 
報名截止日期：7月 15日前或額滿為止。 
請掃右方 QRCode填寫表單，再至辦公室繳費或匯款繳費(依報名繳費順序為主)。 

❖代禱事項 

1. 為教會各部推動事工、各團契小組活動，齊心傳揚福音代禱。 

2. 為教會暑期夏季學校、韓國短宣、音樂營籌備代禱。 

暑期音樂營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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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世界混亂紛爭、戰爭和平代禱。 

4. 為台灣的平安和安定祈求代禱。 

5. 為肢體健康、醫治恢復代禱：吳惠婉、黃美芬、黃張罵、卓徐幼、陳林月嬪、許明嬌、 

李金鑾、羅能松、孟貴櫻、屈寶貴、黃俊德、趙淑英、蔡俊煌、陳郭金英、許阿美、陳六助、 

林宏叡、蘇鴻美、李政育、李茂成、簡武財、莊淑麗、陳玉鳳、陳素言、蘇怡玲、蔡美娟、 

賈  珍、吳秀娥、張玉燕、曾清水、李秋香、何飛賜、郭阿嬌、趙美珠、許陳月嬌、賴遠芳、

賴陳秋珍。 
 

2025/6/15主日講道分享《向罪死，在基督裡活》羅馬書 6章 1~14節 吳富仁牧師 

罪——明知故犯 

大家平安！保羅在羅馬書 5:20~21節中告訴我們，律法用來指出罪，人的罪因此顯多。

克蘭菲德（C.E.B.Cranfleld）解釋：「律法指出人的所行，正與上主的旨意背道而馳，並

指出人明知故犯罪——有意識與故意不服的特性。」因此，接著，保羅問：「那麼，我們該

怎麼說呢？我們該繼續生活在罪裡，好讓上帝的恩典顯得更豐富嗎？」（羅 6:1）所以將怎

麼說呢？與保羅於 4:1 開頭的感嘆一樣，他問：我們還能長住在罪裡，讓上主的恩典顯多

嗎？保羅知道人的僥倖心理，想說犯一條也是罪，不然多犯幾條，更能顯出上主赦罪恩典

的豐富！ 

 

因此，保羅用「反詰問句」自己回答：「當然不！從罪這一方面來說，我們已經是死了。

我們怎麼能繼續生活在罪裡呢？ 」（羅 6:2）原文作「絕對不可！既然我們已經向罪死了，

豈可仍在罪中活著呢？」加爾文（John Calvin）是這樣解釋：「那些認為有基督白白的義

而不需有新生命的人，是無恥的把將基督撕裂了；…沒有比找各樣藉口來放縱肉體更為自

然的事，撒但很容易就編造各種誹謗，來詆毀恩典的教義。」在上主眼中，若我們還活在

罪中，就是死路一條；只有藉著救主恩典，才能找到活路。克蘭菲德認為，在上主看來，

當基督為我們死在十架上，我們就向罪死了。在洗禮中，我們向罪死，向主活了！因此蒙

召的人，就要活出基督新樣，不可明知故犯，每一日都要向罪死，活在基督裡。 

 

生命的『新』 

「你們一定知道，我們受洗跟基督耶穌合而為一，也就是受洗跟他同死。」（羅 6:3）

保羅用「我們」這集合名詞，表達雖然人們會因為身份、階級、文化、地域而有所不同，

卻能成為「我們」，就因為受洗，原文作「進入祂的死」。保羅指出，我們受洗歸入基督，

就有分於基督的死。洗禮並非基督信仰特有儀式，猶太教中的昆蘭社群、埃及伊西絲（Isis）

崇拜、羅馬密特拉（Mithras）崇拜，都有洗禮，都是要加入群體舉行的儀式；猶太教中也

有潔淨禮（出 29:4;30:19~21;利 14:8~9），但使用於不同情境。福音書與使徒行傳都提到

兩種不同的洗：「約翰的洗」與「聖靈的洗」（太 3:11~12、可 1:4~8、路 3:16~17、約 1:29~34、

徒 1:5;11:16）「約翰的洗」重點是呼召悔改。就像約翰對百姓說：「我用水給你們施洗，

表示你們已經悔改；但是，在我以後來的那一位要用聖靈和火給你們施洗。他比我偉大多

了，我就是替他提鞋子也不配。」（太 3:11）聖靈與火並列，可能指同一事件的兩面，在聖

經中，「火」是上主審判的記號；因此，教會的洗禮要表達，不悔改的人將受審判，悔改之

人將領受聖靈的更新。 

 

 



5 

然而，基督教的洗禮有更深的意涵，保羅說：「藉著洗禮，我們已經跟他同歸於死，一

起埋葬；正如天父以他榮耀的大能使基督從死裡復活，我們同樣也要過著新的生活。」（羅

6:4）下半節原文應作「為的是正如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人中復活，照樣，我們也在生命

的『新』中行事為人」。保羅認為「洗禮」，與上主在基督裡的拯救作為這歷史事件有關。

史懷哲（Albert.Schweitzer.1875~1965）用終末論解釋，當「一個人接受洗禮的那一刻，

基督的受死與復活就發生在他裏面。」因此保羅是說，當我們領受洗禮，便是將過去的我

們埋葬，和合本譯成「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關於生命的『新」，卡爾巴特（Karl Barth）

描述的很生動：「是在基督再造的我，可以、能夠、必須與想要進行的活動，是我『天上國

民』（腓 3:20）的身分證，是與基督一起『藏』κρύπτω 在上主裡的生命（西 3:3）。」 

 

舊我——向罪死 

「如果我們跟基督合而為一，經歷了他的死，我們同樣也要經歷他的復活。」（羅 6:5）

原文為：「因若我們在他死的樣式上已是聯合的，相反的，復活的，我們也將是。」合而為

一 σύμφυτος 原文是「一同」與「生長」的複合字，新約僅見於此。因此，常有人解釋，保

羅是用「接枝」的栽種經驗，形容基督徒的洗禮，但保羅可能只是單純表達，既然在洗禮

中經歷祂的死，未來我們的生命，也將與祂復活的生命一起生長。 

 

「我們知道，我們的舊我已經跟基督同釘十字架，為的是要摧毀罪性的自我，使我們

不再作罪的奴隸。」（羅 6:6）「釘十字架」的刑罰源於波斯，後來為希臘、羅馬沿用，此刑

罰通常用在判國者或戰俘；判決後，受刑者通常會受鞭打，並背負一根橫木到刑場，與已

豎立的木樁，組成十字或丁字的木架，當眾犯人被高懸於上，用以展示權力，警戒統治的

百姓，因此，當時十字架是恥辱與重罪的記號。摧毀罪性的自我，原文作：「為的是罪的身

體被廢掉」，神學家認為，保羅應該是要收信者聯想，他前說過，不虔不義所玷辱『自己的

身體』」(羅 1:23~24，參原文)。因此，保羅要告訴我們，舊我是被不虔不義的罪所掌控，

如今藉著基督的十字架，上主讓罪失去控制我們的力量。「因為人死了就脫離罪的權勢。」

（羅 6:7）猶太拉比有一個著名的司法原則：「死亡將債務一筆勾消」，神學家認為，保羅

的話受此影響；因此保羅告訴我們，因為洗禮，我們的舊我已經死了！過去所欠的債、過

去讓罪控制的生命，如今都脫離，得著自由了！ 

 

在基督裡活 

現代學者認為，羅馬書 6:1~7是保羅論述人如何向罪而死，8~14則說，該如何在基督

裡活。「如果我們跟基督同死，我們信，我們也要跟基督同活。因為我們知道，基督已經從

死裡復活，他不再死；死也不能再控制他。」（羅 6:8~9）我們信——克蘭菲德認為，保羅

這裡所說的「信」，應該理解為「委身」。就像董俊蘭牧師所說，保羅所說的「信」有三部

曲：聽見、思想、行動。我們在洗禮中與基督同死，因此用行動證明我們的「信」，委身於

我們的生活中，與基督同活，活在祂復活大能、生命新樣中。克蘭菲德認為，基督的復活

與拉撒路（約 11）不一樣，拉撒路復活只是他天然生命的延伸，最後他仍向死亡屈服；但

死亡是無法轄制復活的基督。 

 

「他的死，是跟罪決絕，一舉而竟全功；他現在活著，是為上帝而活。」(羅 6:10)原

文作「因為祂所死的死亡，是一勞永逸地向罪死了，但祂所活的生命，卻是向上主活著。」

保羅用 ἐφάπαξ（僅只一次，參來 7:27;9:12;10:10）表達，耶穌一次決定性的死亡，為要

讓我們完全與罪隔絕；祂是無罪之身，為要認同我們這些有罪的人，甘心為我們背負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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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祂復活，這向上主而活的生命，超出死亡所能控制的範圍。「同樣，從罪這方面來說，

你們也要把自己當作死了；但是在基督耶穌的生命裡，你們是為上帝而活。」（羅 6:11）

原文保羅用 λογίζομαι（算）這字，保羅告訴我們，不只上主算我們為義，保羅說，對罪而

言，我們亦要算自己死了！這是我們深思熟慮後所做的判斷，是我們願意降服福音的行動，

是以信心認出祂是我們之主的福音事件；斯托得(John Stott,1921~2011)牧師說：「洗禮就

像是兩個房間中間的門，關門後就進入新的房間，我們死了，然後復活，怎能回頭過已死

的生命呢？」 

 

不可再受罪管轄 

因此，保羅的吩咐既消極又積極。「所以，不可再讓罪支配你們必朽的身體，使你們順

服本性的情慾；」（羅 6:12）原文應作「所以，你們要停止讓罪在你們必死的裏面稱霸，使

你們順從己慾」。保羅提醒，不要以為領受洗禮、在上主恩典中的人就安全無虞，罪仍會在

我們裡面作崇，不要讓罪支配、慾望繼續掌權。「也不可讓你們自己的肢體向罪投降，作了

邪惡的工具。相反地，你們要把自己奉獻給上帝，像一個從死裡被救活的人，把自己的整

體奉獻給他，作為公義的器皿。」（羅 6:13）「肢體」μέλος 原文意思指「四肢」，在新約中

後來廣泛引申與比喻(如羅 12:4、林前 12:12、雅各 3:5、太 5:29~30)，這裡應指「天性」

（參西 3:5）。加爾文詮釋：「保羅借用軍事用語，稱人的肢體為武器或器具，像士兵將武

器準備就緒，好在軍官下令時隨時使用。基督徒應將他們的肢體，看成是屬靈戰爭的兵器；

倘若放縱肢體任一部份於敗壞中，就是服事罪，既己立誓服從基督，就當避免與罪的陣營

有任何往來。 

 

「從此，你們不可再受罪的管轄；因為你們已不在法律之下，而是在上帝恩典之下。」

（羅 6:14）保羅從未心存幻想，以為受洗歸主的人，不會再受罪攪擾。我同意近代學者（如

斯托得、克蘭菲德等）看法，這可視為保羅的應許與期待。他提醒受信者記得，罪不應再

作我們的主，因已有一位主——基督為我們的主。更因為我們，不在上主公義之義的律法

之下，而在上主慈愛之義的恩典中；因為照上主公義之義的律法，我們該被定罪，然而上

主法外施恩，藉耶穌基督的救贖，釋放我們，稱我們為義，判我們無罪；因此，我們可以

用聖靈那新的力量與膽識，自由地抵擋罪的管轄。 

 

賭徒變信徒 

在之前教會服事時，曾遇見一位熱心的弟兄，他有一隻手第一指節都不見，但我從未

提過。直到有一天，他主動向我說，他年輕時愛賭博，差點連家都沒有了，這是當時留下

的記號，但還是沒用，直到信主，才徹底改過來。讓我想起，台灣初代教會也有一位賭徒。

原以戲班幫唱後棚為業的李豹，卻好賭成性無法自拔，到廟裡發重誓都沒用。一天，他路

過亭仔腳禮拜堂（太平境馬雅各教會），聽到吳文水長老傳講耶穌愛世人，為人贖罪；心受

感動，悔改接受真理。1869年 9月 5日李庥牧師為其受洗、訓練，初信即受派傳道，傳道

生活很不如意，時常埋怨不如未信。有一讀書人向他說：「信」，寫起來不過「人言」，要他

不要輕信人言。他聽了認為有理，離開服事，重操舊業，卻自戲台跌下，良心受責備，徘

徊禮拜堂外，聽見眾人為他禱告，自此迷途知返，一生服事不再動搖。 

 

親愛的朋友，人對耶穌基督的信，一開始或真出於人言，而罪總準備糾纏圍繞我們，

因此，要記得我們信而受洗，已成為上主恩典下之人，唯有在基督裡活，讓「基督事件」

成為我們生命的故事，才能讓我們生命真正改變。 



本主日講道大綱《勇敢站立 !》 經文：以弗所書 6 章 10~20 節 

1. 要站穩了！靠什麼能站穩？現今世代容易嗎?! 

2. 「注意力經濟」的時代，是啥？帶來甚麼影響？ 

3. 得勝者課程，運用全副軍裝的內涵意義，教導青少年，勇敢站立的六項內功！ 

◆問題分享： 

(1) 你有使用手機或用電腦上網的習慣嗎？你最常使用它們做甚麼？它們帶給你甚麼便

利或困擾嗎？ 

(2) 對今天信息中，提到的「注意力經濟」時代，你有甚麼看法或領受？  

(3) 你會如何強化心靈力量(內在注意力)，培養心理韌性的「內功」操練？請分享你的

經驗！ 

(4) 你覺得得勝者教育協會，培育青少年的內功教導課程(全副軍裝的內化)，對一般成

年人是否也同樣重要？說說你的看法！ 

【現代台語漢字版】 

10結尾來講：恁著𫢶佇主，及伊氣力的權能來勇壯。11著穿上帝全副的戰甲，互恁會徛在來抵敵魔鬼

諸個詭計。12因為咱的交戰呣是抵敵血氣的，就是抵敵諸個辦政事的、諸個掌權的，及此個暗世諸個

君王，以及天中歹的神類。
13
所以，恁著用上帝全副的戰甲，互恁佇風險的日抵當會住，到恁已經

做成攏總的事，也猶原徛在。14所以著徛吚在用真實縖腰，用義做護心鏡，15用和平福音的備辦穿

佇腳裡。16閣著夯信的盾牌，用此個才會拍滅歹的一切的火箭；17閣領受拯救的頭盔，以及神的劍，

就是上帝的話；
18
用逐樣的祈禱及懇求，時時佇聖神來祈禱；警醒佇此個，為著攏總的聖徒懇求無

厭倦，19也替我求，互我會得開嘴，好膽來講互人知福音的奧妙，（為著此個我做掛鐵鍊的欽差，）

20也著求互我佇此個奧妙會好膽照我所應該講的。 

【和合本】 

10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11要穿戴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

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12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原文作摔跤；下同），乃是與那些執政的、

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13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 

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14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

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15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16此外，又拿著信德

當作籐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17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上帝的道； 

18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19
也為我祈求，使我得著口才，

能以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秘，20（我為這福音的奧秘作了帶鎖鍊的使者，）並使我照著當盡的本分

放膽講論。 


